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的

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东

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19年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

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0

年6月22日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11564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

处理（2019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我

们对相关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意见基本情况 

（一）无法表示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报

表，包括2019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

财务报表附注。 

会计师事务所不对后附的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

示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公司2019年发生净亏损18.32亿元,已到期无法按期偿付的有息债务本息

合计为89.03亿元，集中兑付金额巨大且已经发生多起债务违约。截至财务报表

批准报出日，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持续经营所述，公司的司法重整申请

虽已由深圳市政府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但尚无审批结论，会计师事

务所仍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会计

师事务所无法判断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合



理。 

2.因债务危机导致东方金钰发生多项诉讼、仲裁，因涉诉案件中的金额、

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的金额还未最终判定，会计师事务所

亦未获得完整的诉讼资料，无法判断这些案件最终涉及的金额对财务报表的影

响。 

3.2019年度公司六家子、孙公司已停止生产经营，无经营管理人员，会计

师事务所无法获取该部分子公司相关的审计资料，无法执行函证等审计程序。

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就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相关影响作出合理保证。 

4.2019年末，公司15.63亿元存货被法院司法查封，15.36亿元存货委托代

销，存放于受托方仓库。上述存货会计师事务所仅获取了法院查封清单、受托

方回函及以前年度的价值评估报告，但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执行盘点程序。由于

涉及存货金额较大，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判断期末存货整体减值情况的影响。且

本年度部分抵质押存货被债权人拍卖，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获取相关拍卖资料。

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就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相关影响作出合理保证。 

5.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16所述，2019年度公司截止期末递延所得税资

产余额6.75亿元，会计师事务所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公司未来期间

很可能取得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无

法判断递延所得税资产计提的合理性。 

6.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一）所述，2020年4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0】

24号），针对该事项，公司已申请并进行听证，截至报告出具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尚未下达最终处罚结论，会计师事务所尚无法评估该事项对前期

数据及2019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我们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董事会编制的《东

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

涉事项的专项说明》进行了详尽审慎的审核，现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审计报告中所表述的无法表示意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

事会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是完整、准确、真实的，不存在应披



露未披露的信息，亦无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同意董事会就上述事项作出

的说明。我们将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审计报告

中涉及的各个事项以及内部控制中的重大缺陷，保证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

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说明。 

 

 

独立董事：万安娃、张兆国 

 

2020年6月23日 

  



 

（此页无正文，仅为《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的专项说明》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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